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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贯彻落实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暨纪检监察干部

核心业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通
知》中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党中央
同意，自 2024 年 4月至 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进一步
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推动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遵守纪
律的自觉，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全党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
大动力和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纪检监察队伍建
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
能力强、敢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提升纪检监察干部政治能力和履职水平，
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因此，为加强各单位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
的专业化本领，提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和监督执纪能力，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我中心特举办“贯彻落实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暨纪
检监察干部核心业务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敬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学习。咨询电话：010-83634744。现将具体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授课内容

（一）贯彻落实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暨纪检监察相关法规政策解读
1.深入学习《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的内涵及其实践要求；
2.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3.《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理解与适用解析；
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理解与适用解析。

（二）加强政治监督和党员日常管理监督
1.准确把握监督工作相关基本概念；
2.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3.构建“大监督” 格局的方式方法；
4.加强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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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监督方式，用好“七种”方法，提升监督实效
1.用好“看”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落实”中；
2.用好“听”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决策”中；
3.用好“谈”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交流”中；
4.用好“讲”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警示”中；
5.用好“研”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破题”中；
6.用好“谏”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督促”中；
7.用好“查”的方法，使日常监督体现在“从严”中。

（四）完善制度监督，形成长效机制
1.结合单位实际，制定相关规定，加强对“八项规定”和“四风”的监督；
2.建立长效机制，打造企业廉洁文化；
3.加大规范经营管理考核的权重比，发挥考核评价支部的重要导向作用；
4.建立强有力的内管信息化平台，将管理制度移植到内管信息管理系统创新

理念，使监督“制度化+信息化+公开化”的监管平台适用于各领域。
（五）纪检监察人员能力提升
1.提升政治能力，增强党性原则；
2.提升学习能力，将纪检工作和业务工作更好融合；
3.要洁身自好，树起自身形象和威望；
4.提升调查研究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
6.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及抓落实能力。

（六）纪检监察人员专项实务技能提升
1.精准有效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2.把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落到实处；
3.执纪审理工作基本流程及要点；
4.从“举报到通报”四个环节基本流程；
5.证据收集与谈话技巧要点。

（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全面从严治党的深远意义；
2.新时代十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3.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
4.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八）强化从严治党，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1.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2.员工职务行为违法违纪案例解读警示；
3.上班八小时之外的警示；
4.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廉洁风险分析与管控；
5.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机制的建立；
6.企业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二、拟请授课专家
拟邀请中央纪委、国资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相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

央企、大型国企有多年工作实操经验的纪检实战专家以及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实践
教学的著名政法大学专家教授。（授课专家请以实际报到通知为准）

https://wenku.so.com/d/cbc27961b69db75d4ea66ca001654d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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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对象
各企事业单位全体纪检干部、党群干部。主要包括：各级党委、纪委领导；

各企业所设纪检监察部、纪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党委巡察办公室、审计部等
部门骨干人员。

四、研修时间、地点
时间: 2024 年 5月 14 日至 5 月 17 日 成都市 （5月 14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5月 21 日至 5 月 24 日 北京市 （5月 21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5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 杭州市 （5月 28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6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 青岛市 （6月 18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6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 西安市 （6月 25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7月 09 日至 7 月 12 日 重庆市 （7月 09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7月 16 日至 7 月 19 日 西宁市 （7月 16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7月 23 日至 7 月 26 日 大连市 （7月 23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8月 06 日至 8 月 09 日 北京市 （8月 06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8月 13 日至 8 月 16 日 长沙市 （8月 13 日全天报到）
时间: 2024 年 8月 20 日至 8 月 23 日 昆明市 （8月 20 日全天报到）
五、研修费用及有关报名事项
1、A 类收费：2980 元/人（含培训、场地、发票、教材费用）。
2、B 类收费：3980 元/人（含培训、证书、场地、发票、教材费用）。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费用报到时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等方式面交

或提前汇款至中心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中企协培企业管理（北京）中心，银行
帐号：0200 0493 0920 1095 255，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四道口支行）。

3.本通知发放范围有限，敬请各收文单位协助转发此通知,统一组织人员参加
的单位，参会人数每达到 6 人以上免 1人培训费。

4.请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于报到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好后 E-MAIL 至会务组；
具体报到地点，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发送补发通知。

六、证书颁发
经学习，考核合格者，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颁发“企业纪检监察师”专业

人才职业技能证书。此证可官方网站查询。根据《职业教育法》规定，人力资源
管理部门和用人单位可根据此证了解人员接受培训的情况，作为能力评价、考核、
聘用和任职的重要依据。办理证书的学员，请提前将学历证明、身份证及本人一
寸证件照片发电子版至我中心，以便办理证书使用。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 娜 手机：18810386326(微信同号)
电话传真：（010）83634744 工作 QQ:1607451620 、2906896635

邮 箱：1607451620@qq.com、zqgypx@163.com

网址查询：中企国研企业培训网（www.zqgyqypxw.com）

附 件：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中企协培企业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8 日

mailto:1607451620@qq.com
mailto:1607451620@qq.com
mailto:1607451620@qq.com
http:// www.zqxqyp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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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暨纪检监察干部核心业务

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备注：1.此表可复制，*部分为必填项，汇总名单后发送至培训中心

2.联 系 人：刘娜 18810386326 (微信同号)

3.咨询电话：010-83634744 邮 箱：1607451620@qq.com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经办人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姓 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A类收费 *B 类收费 *手 机

*发票要求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信息

（专票填写

1-4 全部信

息；普票填

写1-2信息）

1.开票单位：

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

4.开户行及账号：

*住宿安排 □单住 □合住 □不住 *参会地点

*付款方式 □汇款 □现金 □微信或支付宝

汇款账户

收款单位：中企协培企业管理（北京）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四道口支行

银行帐号：0200 0493 0920 1095 255

参会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mailto:16074516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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